附件1

采购项目需求

（一）采购内容

	一、项目需求

	名称
	数量
	需求内容

	水质委托监测项目
	1项
	项目内容

（一）集中式饮用水地表水源地常规监测（3次）
监测点位：共4个。
监测项目：氯苯、1，2-二氯苯、1，4-二氯苯、三氯苯、硝基苯、二硝基苯、硝基氯苯、滴滴涕、林丹、三氯甲烷、四氯化碳、三氯乙烯、四氯乙烯、苯乙烯、苯、甲苯、乙苯、二甲苯、异丙苯、邻苯二甲酸二丁酯、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苯并(a)芘（共23项）。

监测频次：当月监测1次，月初1～8日采样，每个点采中垂线表层水样，共3次

(二）集中式饮用水地表水源地常规监测（1次）
监测点位：共1个。
监测项目：氯苯、1，2-二氯苯、1，4-二氯苯、三氯苯、硝基苯、二硝基苯、硝基氯苯、滴滴涕、林丹、三氯甲烷、四氯化碳、三氯乙烯、四氯乙烯、苯乙烯、苯、甲苯、乙苯、二甲苯、异丙苯、邻苯二甲酸二丁酯、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苯并(a)芘（共23项）。

监测频次：当月监测1次，月初1～8日采样，每个点采中垂线表层水样，，共1次
（三）集中式饮用水地表水源地常规监测全分析（1次）

监测点位：共5个。
监测项目：三氯甲烷、四氯化碳、三溴甲烷、二氯甲烷、1，2－二氯乙烷、环氧氯丙烷、氯乙烯、1，1－二氯乙烯、1，2－二氯乙烯、三氯乙烯、四氯乙烯、氯丁二烯、六氯丁二烯、苯乙烯、三氯乙醛、苯、甲苯、乙苯、二甲苯、异丙苯、氯苯、1，2-二氯苯、1，4-二氯苯、三氯苯、四氯苯、六氯苯、硝基苯、二硝基苯、2，4－二硝基甲苯、2，4，6－三硝基甲苯、硝基氯苯、2，4－二硝基氯苯、2，4－二氯苯酚、2，4，6－三氯苯酚、五氯酚、苯胺、丙烯酰胺、邻苯二甲酸二丁酯、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四乙基铅、吡啶、苦味酸、丁基黄原酸、滴滴涕、林丹、环氧七氯、对硫磷、甲基对硫磷、马拉硫磷、乐果、敌敌畏、敌百虫、内吸磷、百菌清、溴清菊酯、苯并(a)芘、甲基汞、多氯联苯、黄磷（共67项）。

监测频次：当月监测1次，月初1～8日采样，每个点采中垂线表层水样，，共1次。

（四）地下水常规监测（3次）

监测点位：共2个。

监测项目：pH、总硬度（以CaCO3计）、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铁、锰、铜、锌、铝、挥发性酚类（以苯酚计）、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耗氧量（CODMn法，以O2计）、氨氮、硫化物、钠、亚硝酸盐（以N计）、硝酸盐（以N计）、氰化物、氟化物、碘化物、汞、砷、硒、镉、铬（六价）、铅、三氯甲烷、四氯化碳、苯、甲苯、铍、硼、锑、钡、镍、钴、钼、银、铊、钙、镁、钾、碳酸根和碳酸氢根（共45项）

监测频次：当月监测1次，月初1～8日采样，共3次

	其他
	1项
	环境空气中的苯系物

监测点位：1个

监测频次：当月监测1次，共1次


二、监测技术要求

▲1、项目监测实施方案
按照采购内容和要求，制定具体详细的实施方案和应急预案并在投标时提供。实施方案内容包括人员安排、仪器设备配置，样品采集、样品保存、样品运输、分析测试、报告编制、数据上报、质控措施等内容。应急预案内容包括，样品采集、保存、交接、现场监测和样品运输过程中，由于车辆出现故障或事故、遭遇恶劣天气等原因无法保证按时保质完成任务的有效预防和补救措施。
中标后5个工作日内将详细可行监测实施方案和应急预案提交我单位，通过我单位审核后才能实施。

2.监测技术要求
地表水饮用水源地、地下水以我单位确认的断面（点位）为准，原则误差不得超过100米，特殊情况报我单位同意后适当调整。采样人员到达现场采样后，应使用GPS确认、并记录后再开始采样。

（2）采样人员

每个采样小组至少包括 2 名采样人员。每个采样小组负责对本小组采样工作进行自检。

采样人员必须对断面/点位现场及断面上下游（周围）进行踏勘，掌握断面上下游（周围）水体周边环境状况，并在原始记录中做好备注。

（3）样品采集

样品采集执行《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4)、《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及有关要求。

有机类项目在断面中泓线上层采集单独水样外，其他项目采集单个样品。采样过程应进行视频拍摄，至少包括以下内容：采样点（断面）、采样点位坐标及四周环境、采样人员、采样工具、采样量、样品保存及设备等，视频应进行存档，命名格式为“贵港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水质委托监测+点位名称+采样时间”，视频由投标供应商自行保存并备查。

（4）样品保存与运输

地下水的水温、pH值采取现场分析，并做好记录；其他项目按规范加固定剂或前处理后保存，及时送实验室分析，保证样品分析时效性。

（5）样品交接

样品交接时，运输人员与接样人员要进行确认，填写交接记录。核对样品标签、数量是否与记录一致。对于破损样品、保存或添加固定剂不当等样品要重新采样。

（6）样品分析

样品分析使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推荐的分析测试方法或其他等效方法。

（7）内部质量控制

内部质量控制严格执行相关项目分析方法标准中的质控要求，实现全过程质量控制。中标供应商每批次检测服务均应有内部质量控制计划，内容应包括控制项目、控制措施、控制环节、统计分析方法和评价方法、质量评价指标和标准、实施频次和时间、实施部门和人员等。在开展监测时将该计划同步提交给我单位。
完成每批次合同任务时，对最终报出的所有样品分析测试结果进行质量评估，并提交总质量评估总结报告。

（8）外部质量控制

中标供应商无条件接受我单位开展的外部质量核查工作。检查不合格的样品按要求重新检测，重测样品的检测费用由供应商负责。

三、实验室及人员要求
实验场所、设备、人员等需满足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RB/T214）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评审补充要求。
▲4.1投标供应商取得国家认监委或广西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具备拟投分包所有项目的检测方法的资质能力，并在有效期范围内。投标时提供资质证书及能力附表。
▲4.2投标供应商具备独立的质量管理部门或专职质量管理人员。提供相关确认证明材料。
▲4.3投标供应商应具有与其承担本项目检测任务相关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人员数量和能力应满足本项目检测任务的需要。
4.3.1技术人员比例：技术人员中至少具备20%中级职称或同等学历人员。
4.3.2项目负责人：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高级及以上职称或同等学历，具有相类似工作经验。
4.3.3采样人员：须熟悉监测点位布设、样品采集、样品保存方式和有效时间、样品运输等的相关技术规范和要求，具备分析现场监测项目的资质和能力，能够保证现场采样与实验室分析之间的有效对接。
4.3.4检测人员：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应熟悉分析方法和实验操作，熟悉分析过程中的质控手段。
4.3.5质量管理人员：需具备专职质量管理人员，具有两年及以上的环境监测工作经历。应熟悉样品采集、保存、分析等环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敢于指出，及时督促并采取适当的纠正和预防措施。
4.4检验检测场所
  因部分指标保存期限比较短，样品需在规定时限内送到中标供应商固定检验检测场所。固定场所的设施条件和环境应满足检测仪器和检测方法所需的技术要求，并得到有效控制。
▲4.5仪器设备要求
配备数量充足、技术指标符合相关检测方法要求的各类主要检测仪器设备（详见下表）。与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相关的仪器设备在投入使用前，必须进行量值溯源，并保持其在检定有效期内。
	工作内容
	仪器设备名称
	至少具备数量

（台套）
	备注

	实验室分析
	气相色谱仪
	1
	/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1
	/

	
	离子色谱仪
	1
	/

	
	气相色谱质谱仪
	1
	气相色谱仪（带顶空或吹扫捕集装置）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1
	/

	
	原子荧光光谱仪
	1
	/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1
	/


四、数据处理及检测报告
中标供应商检验检测机构应保证分析测试数据的完整性，确保全面、客观地反映检测结果，不得选择性地舍弃数据，人为干预检测结果。中标供应商的技术人员应对原始数据和复制数据进行校核。对发现的可疑数据，应与样品分析测试原始记录进行校对。分析测试结果应按照相关技术规定进行表述，编制CMA报告，同时提供数据汇总表（电子版、格式由我单位提供）。

五、原始记录及档案管理
监测、分析技术人员负责规范填写原始记录。监测、分析测量的原始记录应有三级审核签名。
中标供应商应妥善保管原始记录、监测过程质量控制等档案资料，包括仪器原始谱图。确保原始记录信息点完整，可以溯源。 

六、商务要求
1、报价要求

本项目实行总承包报价，报价为我单位指定服务范围内的全部价格，至少包括：（1）服务的价格（包括人工、材料、设备等）；（2）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3）验收及专家评估费用等。（4）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一切费用。

我单位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

2、项目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

（1）服务期限：2022年4月-2023年1月
（2）服务地点：贵港市五县（区、市）
3、检测数据真实性要求
严禁数据弄虚造假行为，投标供应商不得以任何形式收受利益单位贿赂或在检测任务过程中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并查实，严格执行原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立即终止合同，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全部由投标供应商承担，并将列入黑名单。
4、问题纠错及协助做好监督检查
（1）中标供应商需有专人进行质量检查，对样品采集、保存、分析等环节进行监督检查并予以记录，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采取适当的纠正和预防措施。发现严重质量问题时，应重新开展相关工作，重新开展相关工作所需检测费用由中标供应商负责。
（2）中标供应商需协助我单位开展统一的外部质量质量监督和考核，以保证检测服务工作的进度和质量。
（3）质量监督检查中，一旦发现存在重大检测质量和安全管理问题，中标供应商应立即停止工作，按照监督检查意见限期整改。需开展重新采样分析，检测费用由中标供应商负责。对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实验室，采购方可终止委托。
（4）检查中发现存在严重影响监测数据质量，或认为中标方的质量体系和技术能力无法满足监测任务的要求，采购方可终止委托，并按合同条款实施处罚或赔偿等，必要时，追究法律责任。
（5）中标供应商监测后及时分析、整理监测结果，发现异常及时核实处理。
4、成果提交要求
（1）服务成果内容 
检测报告（CMA）纸质版1份和电子版、数据汇总表（电子版，格式由我单位提供），以及半年/年度监测质控报告纸质版1份。
（2）服务成果提交时间
地表水饮用水源地按我单位要求时限将上述材料，提交我单位指定部门。

（3）服务成果提交地点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5、其他要求
本项目不得分包、转包。

项目所形成的数据和报告归采购方所有，未经采购方授权，不得将数据和报告发送给任何第三方。
6、验收与考核要求 
（1）服务验收
中标供应商须按照采购内容要求提供基础信息、检测数据、检测报告、质控报告等进行验收。验收过程所产生的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2）考核
每次付款前需对前一阶段的服务质量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当次支付合同金额的依据。未达考核要求，扣减相应的合同金额。
7、付款
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额的60%；2022年12月15日前，我单位根据合同执行情况，分4个阶段组织阶段性考核，对质量合格的每次考核支付合同金额的10%，对存在问题的按考核结果折算扣减合同金额。每次付款前，乙方需提供该支付金额的合法发票、请款函和项目进度报告。
